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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5-00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

司、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毅康科技有限

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0.41 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6.34 亿元。本次为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30.39 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0.39 亿元。

本次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5亿元，截

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1.41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为人民币 183.02 亿元，其中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

额为人民币 182.26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43.88%、43.70%。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山

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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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4 年 4月 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十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5月 9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预计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公司

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80.07亿元的担保额度。授权担保有效期内，不同

子公司（含收购、新设子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

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和 2024 年 5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3）和《山东高速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33）。 

根据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70），公司对毅康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

为 63,437.464807 万元，2024 年 12 月，毅康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债务到期结清，

对应结清担保合同金额 5,500.00万元，公司按照 75.0171%比例结清担保合同金

额 4,125.9405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29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7），因此本次担保前对

毅康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59,311.524307 万元。 

2024 年 12月份，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担 保

方式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 次 新

增 担 保

额度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归母

净资产

比例 

担保有

效期 

是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是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山东

高速

股份

毅康

科技

有限

51% 80.32%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3,437.4

64807 

4,125.9

405 
0.10% 

主债务

履行期

届满之

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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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公司 

公司 担保 日起三

年。 

山东

高速

股份

有限

公司 

泸州

东南

高速

公路

发展

有限

公司 

100% 77.9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303,885.

00 

303,885

.00 
7.29% 

主债务

履行期

届满之

日起三

年。 

否 无 

山东

高速

股份

有限

公司 

山高

云创

（山

东）

商业

保理

有限

公司 

100% 84.95%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14,100.

00 

15,000.

00 
0.36% 

主合同

项下债

务履行

期限届

满之日

起三年 

否 无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90618800Q 

成立时间：2009 年 6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李强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123号毅康

科技环保产业园 

注册资本：25,798.4962 万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工程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机械设备研发；软件

开发；电子产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树

木种植经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木材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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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

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4.9829%，烟台百江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2.7663%，烟台丰清泰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5.6737%，烟台清润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5.2154%，烟台清江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0.3618%。 

 

2、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0066275248X0 

成立时间：2007年 5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李征泉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泸州市江阳区城南路二段 2号 

注册资本：124,300万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港口经营;民用机场运营;建设工程设

计;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酒类经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成品

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燃气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广告制作;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

销售;园区管理服务;轮胎销售;电线、电缆经营;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水

泥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煤炭及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汽车零配件零售;停车场服务;电动汽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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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基础设施运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

动车修理和维护;洗车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销售代理;票务代理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金属矿石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3、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MABXE9H65C 

成立时间：2022 年 9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王红毅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燕子山路 29号 

注册资本：25,000.00 万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 担 保

人名称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毅康科

技有限

公司 

2023年

度 

1,672,111.0

2 
1,327,508.09 640,918.25 344,602.93 25,715.31 -9,009.93 

2024年

三季度 

1,751,875.4

9 
1,407,046.27 642,994.62 344,829.22 22,099.68 1,352.36 

2

2 

泸州东

南高速

公路发

展有限

公司 

2023年

度 
442,649.69 352,140.82 22,756.48 90,508.87 34,165.38 6,230.01 

2024年

三季度 
432,593.35 338,099.25 2,019.77 94,494.10 25,814.35 3,985.24 

2

3 

山高云

创（山

2023年

度 
201,311.05 175,332.19 144,232.19 25,978.86 3,579.97 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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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商

业保理

有限公

司 

2024年

三季度 
189,277.45 160,782.68 136,082.68 28,494.77 7,174.89 2,515.92 

注：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均资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单位。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1、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支行 

2、债务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全部债权余额的 75.0171%，即人民币肆

仟壹佰贰拾伍万玖仟肆佰零伍元整的本金。 

5、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实现债权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

翻译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鉴定费、外国法查明费生效法律文

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主债务人应负担的其他各项成本及

费用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约 24.9829%）

提供 1,374.0595 万元担保。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二）《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主办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 

债权人（参与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 

2、债务人：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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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 565,200,000.00，即人民币

伍亿陆仟伍佰贰拾万元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 660,350,000.00，

即人民币陆亿陆仟零叁拾伍万元整。 

5、保证范围：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

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

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限：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

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三）《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 

2、债务人：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1,562,000,000.00，即人民币壹拾伍亿陆仟贰佰万元整。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省分行 

2、债务人：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251,300,000.00，即人民币贰亿伍仟壹佰叁拾万元整。 

5、保证范围：在“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贷款业务的情况下，包括“债

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和支付的下述所有债务。贷款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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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循环使用的本金），即“债务人”在“主合

同”项下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无

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 

6、保证方式：“保证人”同意按本合同的约定为“债务人”在“主合同”

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限：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8、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五）《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行 

2、债务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即 15,000.00万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

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

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要求必须债权

人承担的费用除外）。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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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担保事项符合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

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被担保人经营稳定，资信良好，

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

议和 2024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金额未超过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披露的担保额度，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83.02 亿元，其中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82.26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43.88%、43.70%。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亦不存

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月 3日 


	2024年12月份，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